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職場不法侵害預防之作業場所「適性配工」與「工作設計」檢點紀錄表 

單位/處所:＿總務處環安組＿檢點日期：114 年 12 月 1 日評估人員：＿林 OO(簽章)＿單位主管：＿潘 OO(簽章)＿ 

適性配工 

檢點項目 作業內容 
(含預防措施之現況描述) 

從事作業

人數 應增加或改善相關措施 建議可採行之措施 

面對大量顧客（如開學

之前後、尖峰時段） 
□是（請敘述）： 
■否   

□配置保全人員 
□提供勞工自我防衛工具 
□宿舍或交通接駁服務 

單獨作業或夜間工作 

■是（請敘述）： 
公共設施巡檢： 
1.建置校區監視系統，於校

內靜僻空地、建築物與圍牆

間窄巷加裝照明燈及監視

器。 
2.24 小時校安專線電話處理

危機事件。 
 
□否 

1 強化人員緊急應變能力 □強化人員緊急應變能力 
□提供勞工自我防衛工具 

需在不同作業場所移動 

■是（請敘述）： 
公共設施巡檢： 
1.建置校區監視系統，於校

內靜僻空地、建築物與圍牆

間窄巷加裝照明燈及監視

器。 

1 強化人員緊急應變能力 □配置保全人員 
□明確規定移動流程 

附件 5 



2.24 小時校安專線電話處理

危機事件。 
 
□否 

員工曾舉報有遭受不法

侵害威脅恐嚇者 
□是（請敘述）： 
■否   □與他人協同作業 

工作設計 

需與公眾接觸之服務 

■是（請敘述）： 
消防、廢棄物清運： 
1.建置校區監視系統，於校

內靜僻空地、建築物與圍牆

間窄巷加裝照明燈及監視

器。 
2.24 小時校安專線電話處理

危機事件。 
3.給付費用盡量直接由學校

匯款給廠商。 
□否 

3 
減少工作者與服務對象

於互動過程之衝突 

□簡化工作流程，減少勞工與服務對象

於互動過程之衝突。 
□提供因應顧客過度要求或惡質客訴

之處理流程。 

工作單調重複或負荷過

重 
□是（請敘述）： 
■否   

□排班應取得勞工同意並保有規律性 
□免連續夜班、工時過長或經常性加班

累積工作壓力。 

其他職場友善措施 

■是（請敘述）：員工協助方

案、心理諮詢/商服務、法律

諮詢服務、員工子女托育、

泳健館及推廣教育中心課程

優惠 
□否 

3 無 

□允許適度的勞工自治，保有充分時間

對話、分享資訊及解決問題。 
□於職場提供勞工社交活動或推動員

工協助方案，並鼓勵勞工參與。 
□針對勞工需求提供相關之福利措施，

如彈性工時、設立托兒所、單親家庭



或家暴特定協助等，有助於調和職業

及家庭責任，並有效預防職場不法侵

害。 
 (本表內容參照勞動部公告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範本所制定



 

 


